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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簡表 

 

出國計畫名稱：韓國河川流域污染處理與水質改善成效考察 

出國人姓名/職稱/服務單位： 

林宏達/科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 

許智強/薦任技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 

出國日期：106 年 6 月 25 日至 106 年 7 月 1 日 

出國期間概況紀要： 

韓國總量管理機制係由面源逐步推動到點源，與我國及歐美國家推動不

同，惟該方式應建立暢通之溝通協調機制，故韓國以中央單位（環境部）主導

協商機制，減少各地方政府間相互對立，確保流域內各地方政府及事業能夠依

總量管制計畫執行污染總量減量，避免環境污染惡化，並建立污染削減量交換

機制，保留管理制度操作彈性，降低對經濟發展之影響。 

韓國推動事業或污水處理廠設置自動連續監測相較我國起步較早，在水質監

測項目方面與我國相似，其管制之目的係為督促廠商維持正常操作，並作為政府

機構監督及研析管制策略之用，故並無將相關數據公開予民眾查詢，另為確保業

者正常操作污水處理設施，要求業者設置水樣自動採樣器，水質自動監測管制中

心可以遠端遙控方式，即時採取監測數值異常期間之水樣，以利地方主管機關後

續查處。 

韓國水庫水質監測首重總磷，因總磷為藻類之限制生長因子，故於氮源及磷

源充足之情況下，極有可能產生藻華，進而影響飲用水水質，因此對庫區之總磷

排入管制相對嚴格與重視，其相關水質監測資料亦提供予 4 大流域總量管制管理

中心做為總量管制策略之參考。 

另為創造都市水岸藍帶營造，韓國政府投入龐大資金逐步改造位處市中心的

清溪川，運用污水截流、人工濕地、跌水曝氣及生態霸等方式，改善河川水質，

打造優質親水環境，使清溪川成為韓國熱門景點，吸引大批遊客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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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06 月 25 日 啟程，出發至韓國首爾。 臺北至首爾 

06 月 26 日 

拜 訪 首 爾 大 學 教 授 Dr. Hyunook 

Kim，諮詢韓國執行流域污染總量管

制執行架構與經驗。 

首爾大學（University of 

Seoul） 

06 月 27 日 

拜 會 韓 國 環 境 公 司 （ 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瞭解韓

國水質自動連續監測管理策略及執

行成果。 

韓國環境公司（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 

06 月 28 日 

拜 會 韓 國 國 家 環 境 研 究 院

（ 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NIER ）

瞭解韓國河川流域污染管理及總量

管制推動執行方式及成果。 

國家環境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06 月 29 日 

拜會漢江環境研究中心（Han River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實

地參訪 Paldang 水庫並瞭解水庫水

質管理策略。 

漢江環境研究中心（Han 

River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 

06 月 30 日 

實地參訪清溪川整治成果，瞭解河

川水體水質改善及水岸藍帶營造策

略。 

清溪川 

07 月 01 日 返程，韓國至臺北。 首爾至臺北 

行程成果評估及心得建議： 

韓國政府兼顧環保與經濟發展，對於河川水質管理及污染削減工作不遺餘

力，除以水質標準控管污染源外，亦導入污染總量削減及水體涵容能力概念，兼

顧人民用水安全及經濟持續發展，使環境保護不成為經濟發展之絆腳石。在水質

自動監測方面，我國均將監測數據即時公開於網站，韓國則僅提供政府單位使

用，未供非官方單位查詢，其主要理由為監測數據需要專業知識進行判讀，且其



 

III 
 

管制之目的係為業者自主管理、政府機構監督及策略研析之用，故無公開之必

要，惟該作法必須建立權威性之監督管理機構，以減少民眾對政府監督管理機制

之不信任感。另為因應業者可能發生水質異常，並利於後續裁處，韓國政府運用

水樣自動採樣方式，降低地方主管機關稽查人力負荷，督促業者正常操作廢水處

理設施，惟業者是否能負擔龐大之自動採樣器維運成本，應納入施政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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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人員為本署水質保護處林宏達科長、許智強薦任技士，於 106 年 6

月 25 日出發，參訪行程共計 7 日（含交通），參訪地點為韓國首爾，主要拜訪

首 爾 大 學 （ University of Seoul ） 、 韓 國 環 境 公 司 （ 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國家環境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及

漢江環境研究中心（Han River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等單位，就水

體總量管制制度、水質監測管理及廢（污）水處理技術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並

參訪實際執行案例（Paldang 水庫、清溪川等），了解實際整治成果。考察韓國

漢江流域在總量管制的架構下，對於流域內水質監測管理、水污染的處理方式、

以及水質改善效益的具體呈現，作為本署水質保護處後續精進水污染管理策略參

考。 

本次拜訪首爾大學 Dr. Hyunook Kim 教授、國家環境研究院及漢江環境研究

中心了解韓國執行流域污染總量管制執行架構與經驗，並實地參訪 Paldang 水庫、

清溪川等成果案例，與相關執行單位人員討論及交換意見，韓國之總量管制策略

係由環保部下轄國家科學研究院主導，成立 4 大流域總量管制管理中心，藉其研

究計畫及相關資料文獻蒐集研析，擬定整體總量管制策略推動方向，並由流域管

理辦公室負責與地方政府協商及合作工作，建立溝通協調機制減少各地方政府與

事業間相互對立，確保流域內各地方政府及事業依總量管制計畫執行污染總量減

量，避免環境污染持續惡化，另外為使總量管理制度操作更為彈性，允許各地方

政府能夠交換污染削減量，以利省級地方政府能夠調配所轄縣級地方政府排放量，

降低對經濟發展之衝擊，追求環境與經濟共榮發展。韓國執行總量管制策略已十

分成熟，相關推動經驗、政策法令及執行細節，值得作為本署爾後推動執行工作

之參考。 

為了解韓國水質自動連續監測管理策略及執行方式，拜訪韓國環境公司，韓

國推動水質自動連續監測起步較早，目前監測對象已超過 900 家（包含事業及污

水處理廠），並依流域劃分成立 4 大水質自動監測管制中心（TMS monitoring 

center，KECO）即時控管各監測對象之水質排放狀況，當水質異常狀況發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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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遠端遙控水樣自動採樣器保留樣品，作為後續處罰之依據；另其即時監測數據

資料並均未公開予一般大眾查詢，僅供事業及污水處理廠自我控管、政府單位監

督管制及研析相關管制策略之用，此方面與我國全部公開作法不同，未來台韓雙

方可就相關法令訂定與政策推動成果相互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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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我國於 2013 年以大漢溪為例逐步推動水體污染總量管制，翌年起逐步擴展至

全臺各縣市，請各地方政府提報轄內總量管制河川及管制草案，以逐步落實管理。

2015 年擴大將引灌水體水質納入總量管制推動，優先推動農地特定區之灌溉水水

質點源重金屬排放總量管制政策，確保灌溉水水質無虞。相關水體經各地方主管

機關評估後，可視水體現況決定推動總量加嚴作業或污染量削減作業，管制區域

內可依水污染防治法就排放總量或濃度管制項目或方式，加嚴放流水標準，並可

依水體涵容能力，控管廢（污）水排放總量，希冀透過總量管制補足排放標準的

不足，以避免污染源密集處污染物過度排放導致環境惡化，達成有效改善水體水

質及保護環境，促進環境與經濟發展共榮。 

隨經濟成長發展，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數量持續增加，水污染管制之重要

性亦隨之提升，為提供連線預警通報、即時應變管制功能，以提升事業自主管理

及主管機關即時掌握水質能力，我國自 2010 年起，逐步規範應設置水量水質自動

監測（視）及連線傳輸設施，開啟自動監測（視）連線傳輸管制之序幕 

韓國政府自 2004 年起分三階段逐步推動總量管制策略，並為強化點源污染管

控自 2006 年起規範事業及污水處理廠設置水質自動連續監測設施，相關法令及制

度已施行多年，累計豐碩執行成果，值得借鏡。 

貳、 目的 

考察韓國漢江流域在總量管制的架構下，對於流域內水質監測管理、水污染

的控管方式、以及水質改善效益的具體呈現，並了解自動連續監測管理策略推動

及執行方式，作為本署精進水污染管理策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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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察行程 
本次考察自 106 年 6 月 25 日至 106 年 7 月 1 日，共計 7 天，出國行程與內容

概要如下表所述： 

 

時間 主要內容 

106.06.25(日) 啟程，出發至韓國首爾 

106.06.26(一) 
拜訪首爾大學教授 Dr. Hyunook Kim，諮詢韓國執

行流域污染總量管制執行架構與經驗 

106.06.27(二) 

拜 會 韓 國 環 境 公 司 （ 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瞭解韓國水質自動連續監測管理策略

及執行成果。 

106.06.28(三) 

拜會韓國國家環境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瞭解韓國河川流域

污染管理及總量管制推動執行方式及成果。 

106.06.29(四) 

拜會漢江環境研究中心（Han River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實地參訪 Paldang 水庫並瞭解水庫

水質管理策略。 

106.06.30(五) 
實地參訪清溪川整治成果，瞭解河川水體水質改

善及水岸藍帶營造策略。 

106.07.01(六) 返程，韓國至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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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考察工作內容 
本次考察行程主要分為韓國流域污染管理及總量管制推動執行、韓國水質自

動連續監測管理策略及執行成果兩部分，說明如下： 

一、韓國流域污染管理及總量管制推動執行 

（一） 韓國流域管理可依水系區分為漢江、洛東江、錦江及榮山江等 4 大流域，

水資源來源以地表水、湖泊及水庫等地面水體為主（90%），凸顯流域內

水污染源管控及污染排放總量管制之重要性。 

（二） 韓國總量管制策略係由環保部下轄國家科學研究院主導，成立 4 大流域

總量管制管理中心，藉其研究計畫及相關資料文獻蒐集研析，擬定整體

策略推動方向，並建立流域管理辦公室主導與地方政府協商及合作工作，

總量管制策略分為 3 階段執行，第 1 階段針對生化需氧量（BOD）（2004

年至 2010 年），第 2 階段針對總磷（TP）（2011 年至 2015 年），第 3

階段則逐步加嚴目標水質（2016 年至 2020 年），其主要推動方向如下： 

1、 污染物排放總量管制。 

2、 沿岸地區管理及保育工作。 

3、 徵收用水費作為水體水質保育基金。 

4、 建立河川流域管理辦公室。 

（三） 總量管制推動之資金係由流域內經濟發展蓬勃的地方政府提供資源，即

徵收用水費，建立水體水質保育基金，除作為流域管理研究經費外，亦

用於補助資源缺乏之地方政府推動河川污染整治及相關污染源管理工作，

確保河川水體水質以獲得穩定安全之乾淨用水。以漢江為例，韓國首都

首爾市（位於漢江下游）為獲得乾淨穩定之水源維持高度經濟發展與居

民生活品質，由其提供資金作為上游水源地（Paldang 水庫）進行流域管

理及污染源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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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量管制水質目標之擬定，係以長期水質監測資料［生化需氧量及總磷

為主］模擬推估水體涵容能力，並由韓國環保部主導訂定省級地方政府

目標，再由省級地方政府訂定縣級地方政府目標，縣級目標則需提報至

環保部核定。如水體水質符合所定目標水質時，可在所定目標水質下進

行開發；若水質已嚴重污染超出所定目標水質時，則應禁止開發，惟如

推動水質改善策略後，其效益可抵消新增開發所產生之污染時，則可於

限值範圍內進行開發。 

（五） 國家科學研究院為掌握總量管理制度推展成效，成立各流域總量管制管

理中心（TMDL Management Center）及專家學者團，定期監測水體水質狀

況（每年至少人工採樣 30 次以上，自動監測為輔），該中心不僅提供長

期水質資訊供相關單位參考，亦須就總量管制成效提出評估報告，作為

每 3 年檢討修正管制策略之依據（如第 3 年所提評估報告顯示水質已不

符目標，則會於第 4 年再次確認，確保評估成果準確性）。如經模式評

估後，水體水質符合目標水質，則依原定計畫持續施行；如水質朝向惡

化趨勢發展時，除調整原訂計畫外，亦會針對轄內主要污染來源進行輔

導改善，提升其污水處理效率減少污染排放量，並逐步加嚴排放水質標

準，如該事業持續未改善放流水質，則會依法裁處，最重處以停工或停

業。 

（六） 承上，於上述總量管理策略下，2004 年至 2010 年間 BOD 改善率達到

70%以上，此外生化需氧量及總磷削減量亦均達 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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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拜會首爾大學教授 Dr. Hyunook Kim，諮詢韓國辦理流域污染總量管

制方法及水污染相關管制策略 

 

 

圖 2 參觀首爾大學教授 Dr. Hyunook Kim 實驗室水質試驗模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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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參觀首爾大學教授 Dr. Hyunook Kim 實驗室所設計之水質自動監測儀 

 

圖 4 拜會韓國國家環境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由朴辰遠院長親自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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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參訪韓國國家環境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諮詢執行污染總量管制執行架構與經驗 

二、 韓國水質自動連續監測（Tele Monitoring System）管理策

略及執行成果 

（一） 韓國環境部為有效掌握產業廢水排放，自 2006 年起逐步推動水質自動連

續監測設施設置，2007 年成立 4 大流域水質自動監測管制中心（TMS 

monitoring center，KECO），單一管制中心人員編制約 40 人，其管制目的

如下： 

1、 作為事業自主管理及改善污水處理效率之參考。 

2、 供地方政府即時掌握事業廢水排放，作為早期預警機制，避免環境污

染事件發生。 

3、 提供污染源監測數據，作為推動水體品質管理政策推動之參考。 

4、 徵收污染防治費。 

（二） 依現行韓國法令規定，每日排放量達 200 立方公尺之事業、每日排放量

達 700 立方公尺之公共污水處理廠及事業廢水處理廠應裝設水質自動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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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監測設施，並與水質自動監測管制中心連線傳輸，其監測項目包含氫

離子濃度指數（pH）、化學需氧量（COD）、生化需氧量、懸浮固體物

（SS）、總氮（TN）、總磷，數據傳輸頻率為每小時 1 筆，附屬設施包

含流量計、電表、水樣自動採樣器、監測值記錄器等，目前管制對象共

計 937 家（包含事業 249 家、公共污水處理廠 570 家、事業廢水處理廠

118 家），惟監測數據僅供政府機關使用，並未開放一般民眾查詢。 

（三） 韓國自動監測運營體系是由環保部、韓國環境公司（水質自動監測管制

中心）、地方政府、事業及污水處理廠等組成，其分工及權責如下： 

1、 環保部：制定自動連續監測相關法規、規劃推動水污染防治相關工作

之參考。 

2、 韓國環境公司：輔導事業及污水處理廠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備、即時

控管事業及污水處理廠廢（污）水處理設施運轉及排放狀況、緊急水

污染事件通報、判別廢（污）水排放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監督事業

及污水處理廠維持自動監測設備正常連線傳輸、提供長期監測資料及

成果報告予環保部及地方政府運用等。 

3、 地方政府：即時控管事業及污水處理廠排放狀況、緊急水污染事件應

變、水污染事件稽查及處罰等。 

4、 事業及污水處理廠：維持自動監測設備正常連線傳輸數據、定期校正

維護系統設備等。 

（四） 當事業或污水處理廠發生水質監測數據資料連續 3 小時（3 筆監測值）未

正常連線傳輸時，水質自動監測管制中心會以簡訊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

該廠負責人員，待該廠完成修復後須回報查處結果。如水質監測數據連

續 3 小時（3 筆監測值）異常（超標）時，該中心可遠端遙控事業或污水

處理廠端之水樣自動採樣器保存該期間之水樣，後續由地方政府派員收

集樣本後，以人工檢測分析方式確定該段期間水質是否符合標準，如不

符合，則得依相關法令裁處。 

（五） 韓國自施行水質自動連續監測以來，污染物排放量下降達 44%（生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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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量 61%、化學需氧量 35%、懸浮固體物 69%、總氮 20%、總磷 89%），

即時掌握 937 家事業或污水處理廠，監控水量達 96%。 

 

 

圖 6 參訪韓國環境公司（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諮詢韓國水質自動連續監

測管理策略及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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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庫水質管理策略 

（一） 韓國水庫水質監測首重總磷，因總磷為藻類之限制生長因子，故於氮源

及磷源充足之情況下，極有可能產生藻華，進而影響飲用水水質。 

（二） Paldang 水庫管理局每週定期針對氫離子濃度指數、化學需氧量、生化需

氧量、總有機碳、懸浮固體物、溶氧、總氮、總磷、大腸桿菌群、重金

屬等進行監測，其中生化需氧量及總磷數據亦會提供總量管制管理中心

做為總量管制策略之參考。 

（三） 除上述一般水質監測外，為確保民生用水安全，亦須針對水體藻類數量

進行監測，主要監測之藻類包含綠藻、矽藻、藍綠藻等等，若藻類數量

大於 1,0000 cell/mL 時水庫管理局將會通知自來水廠應變，如加強淨水效

率、改變取水深度等。 

 

 

圖 7 參訪漢江環境研究中心（Han River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瞭解水庫水

質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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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漢江環境研究中心主任說明韓國水庫水質管理策略 

 

圖 9 與漢江環境研究中心主任就水庫水質管理策略及執行方式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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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參觀漢江環境研究中心進行水體水質採樣工作 

 

圖 11 現場採樣人員介紹超音波水量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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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河川水體水質改善及水岸藍帶營造（清溪川） 

（一） 清溪川上游屬加蓋河川，下游屬開放式水域，故為使河川溶氧能夠迅速

提升不產生異味，於清溪川景觀河段起點設置觀景瀑布，避免產生厭氧

發酵。 

（二） 為使河川水體能持續維持高溶氧，於河道內設計許多跌水設施持續補充

氧氣，另外為避免泥沙堆積於橋樑下方，故河道寬度於接近橋樑時均會

稍微縮減，增加水流速度，帶走泥沙、樹葉等沉積物，減少污泥淤積，

該方法亦可見於河道內設置人工濕地之河段。 

（三） 為增加水體氨氮去除效果，於河道內設置生態壩，創造好氧及厭氧環境，

促進硝化菌及脫硝菌生長，藉以去除氨氮，亦有去除生化需氧量之效用。 

 
 

 

 

 

 

 

 

 

 

 

 

圖 12 清溪川加蓋河段終點進入開蓋段，為避免水體溶氧不足產生異味，以噴泉

及瀑布方式曝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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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為避免河道泥沙淤積於橋底，清溪川河道設計經過橋樑時均會縮減增加水

體流速，減少淤泥清理成本 

 

 
圖 14 運用生態壩創造好氧及厭氧環境，促進生物膜之硝化菌及脫硝菌生長，藉

以去除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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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河道兩側種植防蚊植物，減少蚊蟲孳生 

 

 
圖 16 為維持河道排水功能，設置防洪排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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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心得建議 
一、  韓國政府兼顧環保與經濟發展，對於河川水質管理及污染削減工作不遺餘

力，除以水質標準控管污染源外，亦導入污染總量削減及水體涵容能力概

念，兼顧人民用水安全及經濟持續發展，使環境保護不成為經濟發展之絆

腳石。 

二、 韓國總量管理機制係由面源逐步推動到點源，此部分與我國及歐美國家不

同，惟該推動方式須建立暢通之溝通協調機制，韓國係以環境部主導協商

機制，減少各地方政府間相互對立，確保流域內各地方政府及事業能夠依

總量管制計畫執行污染總量減量，避免環境污染惡化，另外為使總量管理

制度操作更為彈性，允許各地方政府能夠交換污染削減量，以利省級地方

政府能夠調配所轄縣級地方政府排放量，降低對經濟發展之影響。 

三、 韓國推動事業或污水處理廠設置自動連續監測已達 11 年，相較我國起步較

早，在水質監測項目方面與我國相似，不同之處係韓國水域水質監測相當

重視總磷，對於氨氮的管制就不如總磷嚴格，其因為磷屬水體優養化之限

制因子，且於自然環境之循環不如氮容易轉換，故韓國針對總磷之管制係

相當嚴格。 

四、 我國水質自動連續監測數據均即時公開於網站，韓國則僅提供政府單位使

用，並未提供非官方單位查詢，其主要理由為該類數據需要專業知識進行

判斷，其管制之目的係為督促廠商維持正常操作並作為政府機構監督及研

析管制策略之用，故無需公開，惟該作法必須建立權威性之監督管理機構，

減少民眾對政府監督管理機制之不信任。另外於監測水質超標時，為確保

能夠即時採集水樣作為後續裁罰之依據，要求業者設置水樣自動採樣器，

後續由政府單位進行人工檢測判定是否處罰，亦可減少自動監測數值作為

裁罰依據所產生之爭議，惟業者是否能負擔自動採樣器成本，應納入施政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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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件 
� 韓國國家環境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6 年度成果報告 

� 韓國國家環境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工作執掌介紹摺頁 

� 韓國環境公司（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工作執掌介紹摺頁 

� 韓國水質自動連續監測設施（Tele Monitoring System，TMS）簡介摺頁 


























































































































